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申请内容：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行政许可。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云南省辖区内司法鉴定机构变更司法鉴定登记事项。

    二、设定及办理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三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变更原登记事项，由司法鉴定机构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申请变更登记；《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以上法律、法规、规章具体内容可以通过云南司法行政网（http://www.sft.yn.gov.cn）下载。

    三、实施机关

云南省司法厅，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机构。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四、办件类型

办件类型：承诺件

五、许可条件
（一）准予许可的条件
司法鉴定机构申请变更登记事项的，相关材料符合《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司法鉴定机构因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不能保持法定设立条件或者某项司法鉴定业务不具备执业条件，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省司法行政部门申请机构停业或者该项鉴定业务停业整改，期限不超过1年。整改后，达到法定条件的，可以申请恢复执业；达不到法定条件或者未申请整改的，予以注销登记并公告。

 （二）不予许可的情形

不符合准予变更条件的。

六、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本行政许可无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七、申请材料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数量要求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执业变更登记审核表》
	原件
	3
	申请人自备
	可云南司法行政网站下载

	2
	拟变更事项相关材料
	原件/复印件
	3
	申请人自备
	原件及复印件须核对一致，并盖章

	3
	司法鉴定行政许可申请表
	原件
	4
	窗口现场

填写
	

	4
	行政许可申请书
	原件
	4
	窗口现场

填写
	


注：1申请材料的复印件应清晰；2.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书、表单可在办理窗口或云南司法行政网（http://www.sft.yn.gov.cn）下载。

八、办结时限

受理时限：通过州市司法局核实纸质材料提交无误的，当场受理。

州市司法局核实材料法定时限：十个工作日

州市司法局核实材料承诺时限：六个工作日

云南省司法厅法定办结时限：二十个工作日

云南省司法厅承诺办结时限：十三个工作日

注:司法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对申请人的仪器、设备、执业场所和检验检测实验室进行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办理时限内；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时限的，经省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个工作日。

九、许可收费

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十、办理流程
（一）申请

1.申请材料核实受理

申请材料核实受理方式：窗口受理

申请材料核实受理地址：各州、市司法局

迪庆州受理地址：云南省迪庆州司法局康珠大道白塔东侧迪庆州司法局公证律师科。

交通方式：市内可乘2路到终点站白塔站下车往回城方向100米即可到达。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8:30-12:00；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方式：窗口受理

受理地址：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219号云南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局

交通方式：市内可乘44路、73路、120路、160路、106路公交车到金牛小区站下即可到达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12:00；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受理

申请人通过各州市司法局受理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各州、市司法行政机关经核实后提交省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云南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局出具受理通知书。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应当当场或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三）审核

主要采用书面确认的审查方式，需要进行实地考察、评审。
司法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对申请人的仪器、设备、执业场所和检验检测实验室进行评审的，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许可结果在云南司法行政网上公开。

1.办结结果：

（1）对予以许可的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鉴定许可证》副本上注明变更事项。对于不予许可的单位，下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对予以许可的个人，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件有效期与原证件有效期一致。对于不予许可的单位，下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送达方式：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在副本上注明变更事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鉴定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申请人直接到云南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局领取。

十一、许可服务

（一）咨询

1.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云南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局，地址：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219号

（2）电话咨询。电话号码：(0871)64189073
2.咨询回复

咨询回复方式：窗口当场回复、电话当场回复

咨询回复机构：云南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局

（二）办理进程查询

查询方式：电话查询。

申请材料核实办理进程查询电话号码：（0871）63177237

行政许可办理进程查询电话号码：(0871)64189073

（三）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中共云南省纪委驻省司法厅纪律检查组
电话投诉：（0871）64189072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1.行政复议

（1）法定时限：申请人自知道该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2）行政复议部门：云南省人民政府，地址：昆明市五华区华山南路78号，电话：（0871）65181628；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6号，电话：（010）65153141。

2.行政诉讼

法定时限：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附  件1
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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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需对场地、仪器设备等进行实地考察评审或申请人延迟交付相关材料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时限之内。

附  录2

司法鉴定行政许可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

请

人
	申请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及邮政编码
	

	
	经办人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申

请

事

项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登记

□司法鉴定机构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

□司法鉴定机构延续登记

□司法鉴定机构注销登记

□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

□司法鉴定人延续登记

□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

	申

请

材

料

申

请

材

料


	除提供经办人身份证件（ □ ）外，应根据申请事项提供以下相应材料：

一、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1.《拟设司法鉴定机构预核名称申请表》                                

□2.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申请书

□3.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申请表》            

□4.《司法鉴定机构章程》                    

□5.司法鉴定机构相关制度  

□6.以申报鉴定业务相关的资质证明

□7.住所证明

□8.资金证明

□9.法人代表申明             

二、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

□1.《司法鉴定人登记申请表》

□2.身份证 

□3.学历证明

□4.专业技术职称、行业资质职称

□5.从事相关工作经历

□6.专业技术评价、业务成果证明

□7. 同意兼职证明

□8. 档案存放证明

三、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

□1.《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审核表》

□2.以变更事项相关的材料

四、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延续登记

□1.《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延续登记申请表》

□2. 提交的申请材料按照申请登记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

□1.《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申请表》

□2.《司法鉴定许可证》（正、副本）

□3.《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六、司法鉴定人转所

□1.《司法鉴定人转所申请表》

□2.《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的，还应当提供代理委托书（ □ ）、代理人身份证件（ □ ）。


收件人：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附  录3

行政许可申请书（示范文本）

申请人姓名：  张三   性别：   男    年龄：  30         
住址：   昆明市盘龙区万华路XX号XX小区X号                
联系方式：     159XXXXXXXX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    XXXX医院/学校        )

住所：   昆明市盘龙区白云路XX号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张三  
联系方式：（ 0871 ) 65XXXXXX         
委托代理人姓名：                   
住址：                                                         
联系方式：                         

被申请司法行政机关名称：     云南省司法厅              
申请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和理由：  申请XXXX鉴定中心设立登记    
    此致

     云南省司法厅    　(被申请司法行政机关名称)

申请人：  (署名)张三   
                          (法定代表人署名、法人印章)
附  录4

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执业变更登记审核表

	机构名称
	

	原 
登 
记

内    容
	

	变更登记内  容
	

	变

更

事

由
	             （公 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州

、

市

司

法

局
初
审
意

见
	                                 （公 章）
经办人(签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   
审核意
见
	                                                            （公 章）

经办人(签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云南省司法厅  批   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原登记内容栏填写机构或鉴定人变更前的登记事项；2.变更登记内容栏填写机构或鉴定人拟申请变更的事项；3.州、市司法局须严格审核，出具意见；4.机构地址、法人变更须附相关材料；5.本表一式三份，审批后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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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办事流程示意图












